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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批】
郑州经开区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070047

反映情况：
郑州经开区袁庄村东北头七里河南边，诉求人

的仓库被前程办事处工作人员把锁拆掉，门被破
坏。诉求人的场内没有设备，只是仓库，不存在污染
问题，认为办事处工作人员这样做不合理。

调查核实情况：
2018年 6月 9日，郑州经开区管委会领导带领

区环境攻坚办、前程办事处等相关工作人员，前往现
场进行问询查看。经现场调查，该诉求人对其在安
置区房屋内私自屯放、搅拌内墙涂料，且拒不配合办
事处工作人员进行检查的行为予以承认，并主动承
认错误。

在该事件中，前程办事处人员在诉求人不配合
以及在相关人员见证下，拆掉诉求人的仓库门锁并
进行检查。“诉求人的仓库被前程办事处工作人员把
锁拆掉，门被破坏”该部分属实。因诉求人在房屋内
私存内墙涂料，且有搅拌行为，对周边居民生活造成
影响，“不存在污染问题”不属实。

综上，此举报内容为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郑州经开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当场对该诉求人进

行引导教育，告知其在安置区内囤放、搅拌内墙涂料
的行为，已经对周边群众的人身健康造成一定影响，
要求其在三日内对厂房内存放的内墙涂料及搅拌设
备搬离完毕。同时，对其拒不配合检查的行为予以严
肃警告。诉求人当场承认错误，表示愿意配合整改工
作，并主动书写承诺书，承诺积极配合经开区工作人
员的各项正常工作，不再做环境违规违法行为。

截至2018年 6月 12日，该处存放的内墙涂料及
搅拌设备已经搬离完毕。为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
生，郑州经开区管委会工作人员将加大日常巡查及
监管力度。

问责情况：
无。

【第7批】
郑州高新区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070050
D410000201806070132
D410000201806070135
D410000201806070137
D410000201806070147

反映情况：
郑州高新区碧桃路与化工路口东南角，投诉人

称郑州高新区化工路与碧桃路，要建一个石油化工
厂，旁边有大型居民区，两个中学，一个小学，十所幼
儿园，认为选址不合理。环评存在造假。

调查核实情况：
6月 9日，郑州高新区立刻安排工作人员进行实

地调查。
（一）关于“选址不合理”的问题
1.主要环境影响
废气治理方面：该项目大气污染物主要为非甲

烷总烃和食堂油烟，根据环评报告分析，该项目废气
治理措施可行。

废水治理方面：该项目废水主要为初期雨水、化
验室仪器清洗废水、员工生活废水，在满足《污水综
合排放标准》要求后，经市政管网排入城市污水处理
厂进行处理，对环境影响不大。

噪声治理方面：项目运营期噪声源主要为设备运
行噪声、车辆进出噪声及油品装卸噪声，其噪声级约
70~90DdB（A）。根据环评报告分析，能够满足《工
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不产生扰民现象。

固体废物处置方面：本项目固废主要为添加剂
包装材料、设备擦洗产生的含油废抹布、废滤芯、罐
底废油、隔油池污油、反渗透膜等固废。危险废物设
置暂存处，收集后委托有危险废物处理资质的单位
处理，其他固废综合利用。

2.项目安全问题
卫生防护距离：根据《石油化工企业卫生防护距

离》（SH3039-1999），专用化学品制造卫生防护距
离为150米，经测量，在卫生防护距离内无环境敏感

点，高新区实验小学、祝福红城、兰寨新城等敏感目
标均位于本项目卫生防护距离150米范围之外。

安全问题：依据《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
润滑油及防冻液不属于危险化学品。根据《建设项
目安全实施“三同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监总局
令第 36号）的要求，润滑油公司于 2014 年 11月至
2015年 4月期间委托河南鑫安利安全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对润滑油项目进行了安全预评价，2015年 3月
28日该预评价报告（报审版）通过专家评审，2015年
4月出具了该安全预评价报告（备案版）。

消防问题：经测量，与本项目相邻的中钢集团郑
州金属制品研究院、河南润众二手车展厅、中央储备
粮郑州直属库等单位，均符合相关要求。储罐组或
装置与相邻居民区、公共福利设施和村庄的防火距
离符合相关要求。

（二）关于“环评存在造假”的问题
2014年 11月，中石化润滑油郑州公司委托安徽

省四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经了解，安徽省四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在 2014
年编制该项目环评期间未受到环保部门相关处理，
具有编制项目环评资格。

2015年 5月，郑州市环保局按照法定程序组织
专家技术评审会，按要求进行批前公示、批后公示
等，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批程序合规合法，结论可
信，未发现环评手续造假现象。

综上，该问题反映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郑州高新区成立了润滑油项目专项工作组，加

强统筹领导。市区各业务部门深入实地进行调查研
究，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会商，及时回复。郑州高新区
先后进行了 5次接访活动，辖区办事处也多次与群
众进行联系和沟通。

下一步，郑州高新区继续对群众关切的相关问
题进行深入调查，加强研判，及时向群众进行回复，
做好沟通协调工作。

问责情况：
无。

【第7批】
郑州高新区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070106

反映情况：
郑州高新区碧桃路与化工路口东南角，投诉人

称郑州高新区碧桃路与化工路交叉口，要建一个十
万吨的润滑油防冻液化工厂，规划用地是绿色用地，
现在变更为工业用地，做环评的公司是被国家列入
黑名单的环评公司，环评报告里几百米的学校都没
有标出。在此建化工厂存在安全隐患，大罐车从此
处经过容易发生车祸。

调查核实情况：
2018年 6月 9日，郑州高新区立刻安排工作人

员进行实地调查。
（一）关于“规划用地是绿色用地，现在变更为工

业用地”的问题。
郑州高新区化工路南、云杉路东区域用地于

2008年 12月经省政府批准征收（豫政土〔2008〕393
号），随后国土部门开展了该区域的土地征收工作，
依据当时执行的《郑州市市区总体规划（1995—
2010）》，该区域规划为仓储用地。2010年，在《郑州
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2020）》中，该区域未做强
制性要求，其用地性质允许通过其它层级城乡规划
做出安排。2.在《郑州市城市总体规划（2010—
2020）》获批时执行的《城市用地分类与规划建设用
地标准（GBJ 137-90）》中，绿地（G类）仅包括公共
绿地（G1）和生产防护绿地（G2），并没有“生态绿地”
的用地分类，故该类用地性质的表述不属国标内
容 。 3.在《郑 州 市 城 市 总 体 规 划（2010—2020）
（2017年修订）》方案中，并无生态绿地用地性质，该
区域未明确具体用地性质。

（二）关于“做环评的公司是被国家列入黑名单
的环评公司，环评报告里几百米的学校都没有标出”
的问题

2014年 11月，中石化润滑油郑州公司委托安徽
省四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经了解，安徽省四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在 2014
年编制该项目环评期间未受到环保部门相关处理，
具有编制项目环评资格。

按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GB/T4754-2017），
经对该项目生产工艺、原材料及产成品分析，其生产

过程仅为原材料的混合，不涉及原油提炼工艺，不发
生化学变化，故环评报告将此项目行业确定为C266
专用化学品制造。

根据《石油化工企业卫生防护距离》（SH3039-
1999）第 2.1.0条规定：“石油化工装置（设施）与居住
区之间的卫生防护距离，应按表 2.0.1 确定，本表未
列出的装置（设施）与居住区之间的卫生防护距离一
般不应小于 150米，当小于 150米时应根据环境影
响报告书的结论确定。”本项目未列入表 2.0.1中，因
此卫生防护距离确定为150米。在卫生防护距离内
无环境敏感点，高新区实验小学、祝福红城、兰寨新
城等敏感目标均位于本项目卫生防护距离150米范
围之外。

（三）关于“该厂建在此处存在安全隐患，大罐车
从此处经过容易发生车祸”的问题

根据《石油化工企业卫生防护距离》（SH3039-
1999），专用化学品制造卫生防护距离为 150米，经
测量，在卫生防护距离内无环境敏感点，高新区实验
小学、祝福红城、兰寨新城等敏感目标均位于本项目
卫生防护距离150米范围之外。

依据《危险化学品目录》（2015版），润滑油及防冻
液不属于危险化学品。根据《建设项目安全实施“三同
时”监督管理办法》（国家安监总局令第36号）的要求，
润滑油公司于2014年11月至2015年4月期间委托河
南鑫安利安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对润滑油项目进行了
安全预评价，2015年3月28日该预评价报告（报审版）
通过专家评审，2015年4月出具了该安全预评价报告
（备案版）。该项目原材料运输方式拟采用铁路专线运
输，不使用大罐车运输。出入厂区车辆及其它货运车
辆应严格遵守道路交通有关法律法规。

综上，该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郑州高新区成立了润滑油项目专项工作组，加

强统筹领导。市区各业务部门深入实地进行调查研
究，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会商，及时回复。郑州高新区
先后进行了 5次接访活动，辖区办事处也多次与群
众进行联系和沟通。

下一步，郑州高新区继续对群众关切的相关问
题进行深入调查，加强研判，及时向群众进行回复，
做好沟通协调工作。

问责情况：
无。

【第7批】
郑州高新区 受理编号：

D410000201806070117
D410000201806070118

反映情况：
郑州高新区碧桃路与化工路口东南角，投诉人

称郑州高新区化工路与云杉路东南角，要建一个年
产 10 万吨润滑油和年产 5 万吨防冻液的化工厂项
目，1.高新区规划局私改变更土地性质，2.安徽四维
公司涉嫌环评造假，距离近的居民区没有统计。3.
郑州市环保局审批不严格。

调查核实情况：
2018年 6月 9日，郑州高新区立刻安排工作人

员进行实地调查。
（一）关于“高新区规划局私改变更土地性质”的

问题
1.郑州高新区化工路南、云杉路东区域用地于

2008年 12月经省政府批准征收（豫政土﹝2008﹞393
号），随后国土部门开展了该区域的土地征收工作，
依据当时执行的《郑州市市区总体规划（1995—
2010）》，该区域规划为仓储用地。在《郑州市城市
总体规划（2010—2020）》获批时执行的《城市用地
分类与规划建设用地标准（GBJ 137-90）》中，绿地
（G类）仅包括公共绿地（G1）和生产防护绿地（G2），
并没有“生态绿地”的用地分类，故该类用地性质的
表述不属国标内容，不是总规的强制性内容，可通过
控制性详细规划等其他层次城乡规划进行调整。2.
郑州高新区 M63街坊控制性详细规划按法定程序
进行了编制、审查和审批，并按法规要求进行了批前
公示和批后公告。3.该控规于 2014年 11月 19日在
高新区城乡规划网上批前公示，2015 年 1月 31日
在高新区城乡规划进行了批后公告，公示期未收到
任何形式的信访意见。

（二）关于“安徽四维公司涉嫌环评造假，距离近
的居民区没有统计”的问题

根据前期投诉人的反映，“环评造假”问题主要
涉及环评单位资质问题、卫生防护距离问题及环境
敏感点问题等，调查情况如下：

1.环评单位资质情况
2014年 11月，中石化润滑油郑州公司委托安徽

省四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编制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
表。经了解，安徽省四维环境工程有限公司在 2014
年编制该项目环评期间未受到环保部门相关处理，
具有编制项目环评资格。

2015年 5月，郑州市环保局按照法定程序组织
专家技术评审会，按要求进行批前公示、批后公示
等，适用法律法规正确，审批程序合规合法，结论可
信，未发现环评手续造假现象。

2.卫生防护距离及环境敏感点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风险评价技术导则》（HJ-

T169-2004）中：“4.2.3.3 二级评价可参照本标准进
行风险识别、源项分析和对事故影响进行简要分析，
提出防范、减缓和应急措施。”该项目环评报告确定
卫生防护距离为 150米，与居住区及公共建筑物安
全距离为 90米，问题涉及的高新区实验小学、祝福
红城、兰寨新城等敏感目标均位于本项目安全防护
距离、卫生防护距离以外，故环评未对以上居民区等
进行统计分析。

（三）关于“郑州市环保局审批不严格”的问题
根据《河南省建设项目环境保护条例》及郑州市

国土资源局高新技术开发分局、郑州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土地储备中心提供的意见表明，该项目符合郑
州高新区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9—2020年）。

2015年 5月，郑州市环保局按照法定程序组织
专家技术评审会，并在郑州市环境保护局网站进行
了受理公示和拟批准公示，公示期内未收到异议和
听证要求。项目批复后，在郑州市环保局网站进行
了环评批复结果公示，并对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权利进行告知。

综上，该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处理及整改情况：
郑州高新区成立了润滑油项目专项工作组，加

强统筹领导。市区各业务部门深入实地进行调查研
究，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会商，及时回复。郑州高新区
先后进行了 5次接访活动，辖区办事处也多次与群
众进行联系和沟通。

下一步，郑州高新区继续对群众关切的相关问
题进行深入调查，加强研判，及时向群众进行回复，
做好沟通协调工作。

问责情况：
无。

【第7批】
郑州市金水区 受理编号：

X410000201806070040
X410000201806070047

反映情况：
与郑州市金水区白庙社区环评造假投的诉举

报，内容一致。
调查核实情况：
（一）项目历史背景
白庙城中村改造安置区项目是郑州市首批城中

村改造项目、郑州市重点工程，启动于 2006年 8月，
前期开发商为郑州市豫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后
因种种原因退出，项目实施陷入停顿，改造被一度搁
浅，村民迟迟不能回迁，多次到省、市、区政府群访，
严重影响社会稳定。2008年 9月，为加快项目实施，
使村民早日回迁，确保社会稳定，金水区政府决定托
盘并交由河南升科置业有限公司开发建设。由于该
项目建设周期较长，项目建成后，大多数群众就强烈
要求立即交付使用并回迁，升科公司在 2016年 1月
和 2017 年 6月分别对项目的安置房及公共单位进
行了交付，交付后项目得到了大多数村民的认可。
针对“油烟污染严重”的问题，金水区城市综合执法
局经八路执法中队已经于 6月 8日委托第三方公司
对该饭店进行了油烟检测，依据第三方公司出具的
检测报告（博晟环检字-2018060081），该饭店的油
烟排放达标。该项目建设是根据2009年《郑州市常
务会议纪要〔2009〕15号》文件精神，对于当时 38个
已开工安置房项目，可按程序抓紧时间补办相关手
续，白庙项目即属于该 38个安置房项目之列，河南
升科置业有限公司接收项目后，即对该项目进行了
各项手续的补办。


